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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：

司法实践过程中人民法院通过评估、拍卖被执行人名下的房产，以实现当事

人的合法权益，则是执行法官在开展执行工作过程中较为高效的执行手段

关键词：

商请移送处置权；【法院询价评估系统】；司法拍卖公告；司法拍卖机构；

拍卖成交裁定书。



- 2 -

《浅谈法院评估、拍卖执行程序及相关时间节点分析》

现代社会强制执行程序是保障当事人实现自身权利的几乎唯一途径，司法实

践过程中人民法院通过评估、拍卖被执行人名下的房产，以实现当事人的合法权

益，则是执行法官在开展执行工作过程中较为高效的执行手段。下面笔者结合自

身执业经验对浅谈法院评估、拍卖执行程序及相关时间节点作出如下分析：

法院评估、拍卖程序的五个阶段

1、查封阶段

指对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在审理或者执行中已被法院依法裁定查封、扣押、

冻结的财产，这是启动评估、拍卖程序的基础和先决条件。被执行人财产被查封、

扣押、冻结后，执行法官应当向被执行人送达限期履行通知书，告知被执行人在

指定期间内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如不履行，人民法院将依法对其名下财产

予以评估、拍卖。

2、商请移送处置权阶段

执行程序中对已查封财产有顺位在先的担保物权、优先权的法院，首封法院

自首先查封之日起已超过 60 日未进行处置的，优先权法院可以向首封法院出具

《商请移送执行函》，从而获得对被执行人名下财产进行评估、拍卖的处置权。

3、核实财产情况阶段

指核实被执行人名下财产权属、占有、使用状况，一般情况下应由人民法院

直接控制该财产（至少应当脱离被执行人的控制）。对于已查封的不动产一般应

当作出限期腾空处理。因为司法拍卖被执行人名下财产将直接导致该财产的所有

权发生变更，且在司法拍卖成交后还涉及到人民法院要将已拍卖的财产移交给买

受人或承受人，但因为司法实践中，存在大量房屋权属登记错误，房屋中存在“租

赁”、“一房多卖”等特殊情况，故提前核实清楚需要进行评估拍卖的财产权属、

占有、使用情况则可以有效保障评估、拍卖程序正常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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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进入司法评估阶段

如果双方当事人不同意直接委托评估，则需要按照双方议价、定向询价、网

络询价等步骤一步一步走，最后再进行委托评估。在委托评估程序中，执行法官

会在【法院询价评估系统】中通过电子摇号的方式选定“3家”评估机构，且由

顺位在先的评估机构优先对已查封的被执行人名下财产进行评估。确定评估机构

后，人民法院应向评估机构依法出具委托评估函，并提供评估所需要的相关评估

资料，且评估机构对案涉财产进行现场评估应在 30 日内完成，复杂评估应在 60

日内完成。执行法官收到评估报告后，应于三日内将评估报告送达给当事人及其

他利害关系人。当事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评估报告有异议的，可以在收到评估

报告后五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。

5、拍卖程序阶段

拍卖程序，确定拍卖保留价是拍卖程序的重要环节，也是双方当事人最关注

的焦点问题，双方当事人能统一拍卖降幅比例的，按照双方当事人的意见进行降

幅处置。如双方当事人不能确定拍卖降幅比例的，需经人民法院合议庭评议，并

报送执行局局长进行审核后确定拍卖降幅比例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

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一次拍卖价不得低于评估价或者市价的百分

之七十，第二次拍卖的起拍价降价幅度不得超过前次起拍价的百分之二十。人民

法院裁定拍卖成交或者以流拍的财产抵债后，除有依法不能移交的情形外，应当

于裁定送达后十五日内，将拍卖的财产移交给买受人或者承受人。

综上所述，执行法院在执行工作中应严格的确保评估、拍卖这项司法程序的

客观性和公平性，这对实现执行工作的公平与正义，具有重要意义。

代国洋

2023 年 11 月 30 日


